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要求

1.企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

2.企业须具备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包括责任保险;

3.企业须风险综合评级达到 B 类（含）及以上;

4.企业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 

5.企业须在经建行总行准入的代理保险名单内；

6.企业须成立三年以上，经营状况正常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数；

7.企业近三年具有与银行业合作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保险服务合作案例。

二、服务品类
产品责任保险服务。
三、服务内容
提供针对我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场景的保险服务。

（一）保障范围及保额要求

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500万元。

1.账户类

包括借记卡、信用卡、准贷记卡的盗刷及电信诈骗，但不含银行卡账户管理、收费、使用、市场活动、积分及增值活动、账户管控、还款及账单服务。

私行客户：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50万；其他客户：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5万。

2.非账户类

包括储蓄、贷款、支付结算、外汇、贵金属、银行代理业务、保管箱、代收代付业务、国库、呼叫服务、市场活动、积分及增值活动以及银行卡账户管理、收费、使用、账户管控、还款及账单服务，至少能覆盖以下场景，保障银行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因过失造成的客户经济损失。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不低于45万。

（1）贷款业务场景（例如个人贷款、信用卡、分期等）

（2）投资理财业务场景（例如保险、基金、理财、贵金属等）

（3）权益活动场景

（4）其他服务场景

3.其他

（1）有利于银行解决疑难客户投诉的理赔约定的，例如附加公平分担责任等，可单独罗列并详细阐述。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40万元。

（2）包含客户为处理损失而发生的交通费、通讯费、材料费、法律费用、专业费用等，可单独罗列并详细阐述。累计赔偿限额不得低于2万元。

（3）保单追溯期不得迟于2024年07月01日0时起。

（二）免赔额

详细阐述不同理赔情景免赔额设置。

（三）投保流程及理赔方案

1.详细阐述投保流程，需尽量便于操作、简化流程。如有为银行提高承保效率、减轻银行工作负担、保障信息安全方面的投保流程的，可具体阐述。

2.详细阐述理赔方案，包括理赔流程、理赔资料等，如有为银行提高理赔效率、减轻银行保险索赔工作负担的理赔机制，可具体阐述。

四、服务团队
1.供应商需为建行安排专人服务团队，包括商务对接、后援支持、理赔查勘、落地服务等专属服务人员，确保为该项目提供优质的服务。团队应由具备丰富的承保管理、理赔经验，并具有良好沟通能力和高度责任心的资深从业人员组成，能配合行方与行方活动运营、技术开发、客户服务等团队以现场讨论、远程会议等方式进行对接。

2.应配置至少1名紧急事项联系人，能够以现场或电话、网络等远程方式7*24小时为行方及行方的活动运营供应商提供咨询、解答等支持服务，以便发生紧急客诉时，行方能及时做出妥善安排。

五、质量要求
（一）客户服务响应要求

1.供应商须能提供权益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各权益使用细则、客服话术、客诉高并发应急预案等。

2.供应商须提供不低于5人的客服坐席人工热线。工作时间内，客服坐席人工热线应畅通，保证单日电话接起率80%以上，不可挂机、不可持续占线超过2小时。

3.快速理赔通道服务。优先处理本项目发生的赔案，保证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快速响应处理。响应时效不得低于：资料齐全的理赔申请需在五个工作日内结案；情形复杂的，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结案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被保险人所需的补充材料。

4.所有客服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工单记录文件、录音等）应保留至协议有效期满后两年，以便行方可随时调取。

（二）交付方式

1.商品供货方式

供应商按分行需求的保险方案进行承保。

2.出具保单时效性要求

供应商需要按照分行需求在30个工作日内提供保单，并按照分行的时间要求进行承保。

六、服务供应安排
本次采购拟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选取1家供应商，合同签约一年。
七、款项支付要求
以邀请函为准。

八、售后服务要求
对于服务评价指标不符合要求的，行方将要求供应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不配合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供应商，我方有权单方面暂停其服务资格，待完成整改后方能重新纳入供货序列。
九、报价要求
以邀请函为准。

十、其他要求
（一）知识产权保护

供应商须承诺，中国建设银行在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合法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知识产权、著作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果有任何因中国建设银行使用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供应商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二）保密条款

供应商对本次权益采购事项所涉及的业务运营、客诉事件等信息，应履行保密义务。

（三）禁止分包转包条款

供应商不得将与中国建设银行签订的客户权益服务项目以任何方式进行分包、转包。

（四）禁止抵押获利条款

本业务合作不得作为供应商的收入来源凭证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向任何机构申请贷款、套现等获利行为。
